高雄榮民總醫院不良品通報處理記錄表

	物品名稱及規格
	通報編號

	
	

	產品批號
	數量
	製造日期或失效日期
	料號

	
	
	
	

	發現者
	身份
	病歷號或服務單位
	發現日期

	
	
	
	

	狀態描述及不良情形
	建議事項

	
	

	通報單位

承辦人簽章
	
	通報單位

主管簽章
	

	
	

	全院月用量
	單價

	
	

	廠商基本資料

	製造廠：

供應商：

電話：

	處理情形

	1.   月  日通知承商依約於五日內更換合格品，並來文說明。

2.   月  日廠商更換合格品         ，未逾期。

3.   月  日收到更換之合格品       ，批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失效日期：
4.   月  日承商來函說明改善，如附件。 


	補給室簽章
	

	

	處理後通報單位意見

	□是□否更換品項之品質正常。

說明：



	通報單位

承辦人簽章
	
	通報單位

主管簽章
	

	
	
	

	批示
	


備註：

1、 本表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使用。

2、 爾後如有經理品不良情形請隨時使用本表填妥送交本室辦理。

【此區由通報單位填寫】





20060623制訂


20111121修訂





【此區由補給室填寫】





【此區為處理後由    通報單位填寫】








